
 
 

 

中國香港運動禁藥管制機構的個人資料私隱政策 

 

中國香港運動禁藥管制機構（下稱本機構）在執行運動禁藥管制計劃時，會涉及

運動員的大量個人資料，因此本機構會應用適當、充分和有效的政策去保障個人

資料的私隱。 

 

1. 處理個人資料的準則 

1.1 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世界運動禁藥機構(WADA)開始執行 《私隱及個人資

料保障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此國際標準可於 WADA 網站(http://www.wada-ama.org)下載。本機

構作為世界運動禁藥法規(World Anti-Doping Code)的簽署組織，除非有適用保障

私隱和資料的法例、規定或強制性法律程序要求，否則在與適用的法例沒有衝突

的情況下，必須嚴格遵守此國際標準處理個人資料。除此之外，運動員向本機構

提供個人資料時，須簽署同意聲明書。 

 

1.2 運動員的個人資料會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處理，所有程序

都依照法例中的六項保障資料原則執行。此六項原則包括： 

 

(i) 收集目的及方式 

資料使用者須合法收集個人資料，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的目的只會用於

直接與其職能或活動有關。 

 

(ii) 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本機構會要求資料使用者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持有的個人

資料準確無誤，而資料的保留時間不會超過達致原來目的實際所需。 

 

(iii) 資料的使用 

個人資料不會使用在任何不符合或不同於與原本收集時所列明的目的

之上。收集運動員個人資料的主要目的包括：運動員使用 WADA 管理的

運動禁藥管制行政管理系統(ADAMS)提交的行蹤資料、申請治療用藥豁

免、收集運動員血液/尿液樣本時所填寫的運動禁藥管制表格及於運動

禁藥管制教育。 

 

(iv) 保安措施 

本機構會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保障所持有的個人資料不會未經

http://www.wada-ama.org/


 
 

授權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 

 

(v) 公開及透明度 

本機構會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公開其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及行事

方式、並交代所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及用途。 

 

(vi) 查閱及更正 

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其個人資料。 

 

2. 查閱及改正資料 

2.1 如要向本機構提出查閱資料要求，請以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指明的「查閱

資料要求表格 」向本機構的保障資料主任提出。填妥的表格可以傳真(2890 3677)、

電郵(antidoping@antidoping.hk)、親自遞交或郵寄方式送到本機構： 

 

中國香港運動禁藥管制機構 

香港銅鑼灣加路連山道 88 號 

南華體育會體育中心 10 樓上層 

2.2 本機構在處理查閱或改正資料要求時，會查核提出要求者的身份，以確保他

在法律上有權作出這項要求。 

 

3. 查詢 

任何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實務的查詢，可透過上述通訊地址、電郵

(antidoping@antidoping.hk) 或於辦公時間致電 2890 3644 向保障資料主任提出。 

  

有關本機構處理個人資料的詳情（如持有的個人資料種類、使用個人資料的主要

目的、本機構網站收集的個人資料等），請參閱本機構《私隱政策聲明》的完整

版本（只提供英文版 ADOHK Privacy Policy Statement (Full Version in Eng)）。 

 

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機構將定期檢討《私隱政策聲明》，至少每年一次，包括檢討處理收集個人敏

感資料和行蹤資料的相稱性和風險管理，或每逢當處理相關活動或技術系統有重

要變更時。本聲明的最近更新日期為 2025 年 6 月 11 日。 

mailto:antidoping@antidoping.hk
https://www.antidoping.hk/wp-content/uploads/2025/06/Full-Version_ADOHK-Privacy-Policy-Statement-Code-of-Practice-on-Data-Protection-2025.pdf

